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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疫情期间及节后复工复产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

区消防委相关成员单位、各街道、镇、工业园区：
为扎实推进冬春火灾防控工作，坚决预防各类有影响的火灾事故发生，确保疫情期间及春节复工复产后我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全面增强当前消防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近期，部分企业将复工复产，特别是医疗卫生用品生产企业及物流、仓储等相关配套企业已提前复工，并且迅速投入高速、紧张的生产运营状态，复工企业在持续提高生产、运营效率的同时，大量用火用电和长时间高强度的生产将带来大量的消防安全风险。对此，各单位要充分认清当前消防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切实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采取扎实有效的针对性措施，全力确保城市运行安全和消防安全。
二、全面落实属地政府消防工作职责。各街镇（园区）要强化落实属地政府消防工作职责，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工，分条线落实消防工作职责。组织开展一次消防安全专题会议分析本地区消防安全形势，及时制定并逐一落实防范措施，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对下级居（村）委、物业单位、行业部门和相关企业主要负责人通过各种形式开展一次约谈；加大重点领域和企业检查督导力度，各单位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要带队开展督导，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日常检查。
三、全面强化部门消防安全监管。各行业部门要全力抓好本行业火灾防控工作，要召开一次本行业消防安全专题会，研判本行业消防安全形势，通过各种形式对行业监管单位和直属单位开展一次集中约谈，组织开展隐患自查自纠活动和消防知识宣传。同时，各部门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要带队开展督导，并加强检查力度。近日，河南、广西两家医院发生火灾，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虽然不属于定点医院、没有人员伤亡，但造成了一定社会影响。卫健部门要加大各类医疗机构的检查督导，特别是我区9家定点治疗医院和发热门诊，重点检查消防责任不落实、防火巡查检查走形式、消防设施维护不到位、用电用火不规范等隐患问题。督促医疗机构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部位的日常检查巡查和可燃物清理，完善灭火应急疏散预案并加强培训演练，教育引导职工掌握火灾报警、扑救初起火灾、组织疏散逃生等基本常识。经信和商务部门要对我区6家医疗防护用品生产企业加强消防检查和管控力度。建管、民政、教育部门对复工的在建工地、养老院机构、学校、托儿所、幼儿园开展检查督导。其他行业部门也要加强下属企业和管理的复工复产单位的管控和检查力度，及时发现并督改火灾隐患，确保消防安全。
四、全面督促单位消防安全自我管理。各单位要督促下属企业、行业管理单位和社会单位按照“安全自查、隐患自改、责任自负”的要求，严格履行消防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应急处理措施落实到位，并开展“三个一”工作。开展一次本单位消防安全自查，特别是要消除违规住人、违规存放易燃可燃物、堵塞安全出口、占用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瘫痪等突出隐患问题，对发现的火灾隐患要及时整改，如不能及时整改的，必须加强管控措施；开展一次员工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疏散逃生演练，对全体员工，特别是新入职的员工开展全员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及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务必使每名员工掌握灭火、逃生等基本消防安全常识；开展一次消防设施器材维护保养，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设有消防控制室的单位，消防控制室必须24小时保持2名持证人员在岗在位。单位微型消防站要加强值守，提高预警响应，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做到反应灵敏、处置果断、保障有力，努力把事故损失降到最低。 
五、全面强化居民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近期，我区已发生多起居民火灾，主要是电瓶车违规充电、楼道堆物和用电用火不慎。各街镇（园区）和房管部门要督促居（村）委、物业服务企业强化落实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职责，做好电瓶车违规充电、停放和楼道堆物清理工作，并对居民小区消火栓、火灾自动报警、自动灭火系统、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开展一次全面维护保养，保持完好有效，确保疏散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道保持畅通。各街镇（园区）要严格按照前期下发的方案，做好打通生命通道专项工作，完成全部高层居民小区消防车道划线工作，未完成的街镇（园区）抓紧完成。同时，强化社区微型消防站值守，组织微型消防站队员开展一次培训演练，督促落实值班值守和防火巡查措施，全力做好扑救处置初起火灾各项准备。
    
此通知。

附件：单位消防安全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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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单位消防安全告知书
为扎实推进冬春火灾防控工作，坚决预防各类有影响的火灾事故发生，确保疫情期间及春节复工复产后我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现就相关消防安全管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是本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对消防工作负主要领导责任。消防安全责任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负责具体实施和组织落实本场所的消防安全工作，对消防工作负直接责任。
二、全面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责任，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制定并落实消防安全制度，全面落实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三、对建筑消防设施设备进行维护保养、检测，确保其完好有效，严禁停用消防设施等违法行为；做好基础数据登记和日常管理记录，实现“安全自查、隐患自除、责任自负”。
四、严格用火、用电、用油、用气及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厨房油烟管道油污应及时清洗，厨房应配备灭火毯、灭火器材，燃气阀门落实定人关闭；严禁单位 “三合一”、“群租”等违法住人行为；严禁遮挡、封闭安全出口，堵塞占用疏散通道，保障消防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
五、实行每日防火巡查，及时整改火灾隐患。夜间实行断电措施，严禁电动自行车、电瓶在商铺内停放、充电。有消控室的单位，严格落实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双人持证上岗。
六、要定期开展全员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完善本单位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灭火和疏散逃生演练，提升区域内人员消防安全意识。
七、扎实推进微型消防站建设工作，按要求配备装备器材和相关人员，落实防火巡查、业务训练、人员培训、24小时执勤值守等规章制度，做到1分钟内到达现场核实火情，3分钟处置的要求。
八、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在单位主要进、出大门、安全出口、疏散通道针对本单位场所性质制作、设置一定数量的“三提示”消防宣传图片及横幅、海报、展板，在单位内宣传栏或电子屏上滚动播放消防宣传短片、警示标语，通过悬挂彩旗、灯箱或工作人员用品等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提示。
九、切实履行消防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各项消防安全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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